
本版责编 周 易
11西中原创志 2012年12月18日

曹
海
蒙
漫
画《
阿
灰
的
故
事
》

连
载
《
我
的
游
记
》

夏日正浓，七月未央。阳光是浮动的绿
色，绿色是被遗漏的日光。就这么一直走下
去，不要回头。

在我家院子里，有一位老人。其实他根本
算不上老人，只不过行动太过缓慢，被我认为
是老人而以。那是怎样一种缓慢呢？他有一
根粗粗的，比自己高很多的棍子。每当他要移
动时，就用那棍子撑着自己，左脚往前移半个
脚掌的距离，再接着是右脚。以我的速度绕楼
跑一圈的时间大概只够他移动一、两米。不知
道他住在哪栋楼，也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只
知道他在移动，不知为何的移动。

他确实是太慢了。我从他身边经过的时
间甚至不容得他换一只脚。有时他还会往那
棍子上绑一袋青菜或者面条、豆腐之类的轻便
的东西。我看，他确实是只能做到这些了。然
后就是秋天，再来是冬天。每次坐在车里从后
视镜里看他移动，都会疑惑。他究竟在向哪里
移动？

秋天是金色的，如阳光一样的耀目。那飘
落满地的叶子铺满道路，然后听见“咯呲咯呲
……”的声音。嗯，是他，他在移动。冬天是冰
冷的，好像没有一丝生机。没有浮动的绿色，
没有灿烂的金黄，只有单调的白。用阳光淡淡
的橘黄，耀一世界的白……再见到他，他坐在
一个轮椅上，依旧用棍子撑着，一点一点的移
动。他的家人定是心疼他在这冰天雪地里。
透过车窗，看着他：戴着一个毛线帽子，穿着大
厚的短棉袄、裤子。只不过全是暗淡的颜色，
像冰雪较薄处透出来的土地的颜色。手套是

露出指头的那种，这样可以方便他移动吧。眉
毛、鬓角都有薄薄的雪覆盖着，身上也是。车
窗迅速被雾气重新掩盖，我只好坐正身子。我
知道，那还是他，他依旧在移动。

冰雪再冷，也有消融的一天。当柳絮迷
了眼睛时，我终于又看见了他。坐在爸爸车
上从他旁边驶过时，我听见一阵高亢而浑厚
的歌声。爸爸说：“你听，他在唱《我的太
阳》！”是的，是那首在意大利广为传唱的歌！
他在用中文唱，他在用生命唱！当我终于听
不见也看不见他时，我转过身来，突然看见前
方的太阳。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他一直向着
太阳，向着那柔和的日光前进着，向着那未来
前进着。

至此，我再没见过他，我连他的名字都不
知道，不过至少，我知道他要往哪里去了。我
想，他一定在路上，向着太阳前进。

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
朵。我正在拥抱，最暖的日光。

时隔多年，他终于安然面对一室空冷月
光，舔饱浓墨的狼毫在帛纸上落下劲瘦有力的
字迹，笔画铺展开来，溯风回雪一般纵横一片
墨色。

他提笔一笔一画书写着自己的忠诚与担
忧，书写着怀恋与追思，丹心可剖，“……先帝
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
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他笔下停顿了许久，狼毫悬腕而立，直到手腕
微酸，终于轻叹一声，将笔放在了砚边。

“先帝”二字落墨之时，他恍惚想到了一个
人，他突然很想问一句，公瑾，当日你立于楼船
之上听闻“先主”之言时，究竟是何感触？

诸葛亮初见周瑜其实是在东吴水师之外，
遥遥看见一只小船破水而来，那人披戎甲着赤
色披风，艳烈如火焰，意气风发。身边赵云早
已向对方报上名号，他听子龙说，“都督久仰，
吾乃常山赵子龙，这位是我们的军师诸葛先
生，蜀汉唯一的军师。”语气带着敬仰和微微的
自豪。

那人只是微笑，礼貌却疏远，“久仰，我是
东吴周瑜。”

东吴周瑜。其实这四个字就足以说明一
切。

再之后是面见吴侯孙权之前的商议，老好
人鲁肃一路提心吊胆左右叮咛，诸葛亮笑看过
去时便又讪讪闭嘴露出十分无奈的表情。然
后他终是又一次看到了周瑜，彼时那人换下了
一身戎装，素衣束发的模样简直像是个青年士
子，而非杀人如麻的将军，更非手握重兵气势
凌人的东吴水师都督。

他甫要开口，便见那人已抬手示意，周瑜
放下手中书卷转脸看他，语气还算是平和，“先
生不必多言，明日之事，瑜自有计量。”

那一刻他看到周瑜眉宇间那种倦怠终于
不加掩饰的展现了出来，仿佛白日时的意气风
发少年风流只是他不经意之间所窥的一片幻

梦。
从周瑜府中出来时，鲁肃叹着气跟着他缓

步前行，“先生有所不知，都督并非有意怠慢，
只是他自先主大去……人前还是惊彩绝艳的
顾曲周郎，人后却素来是如此怠懒的。”

果然次日大殿之上，诸葛亮舌战群儒再是
精彩，也还需要那人出列奏对吴侯，那时的周
瑜仍是众所周知的周郎，一番誓言一番请战便
足以使吴侯信心倍增，砍案角而立誓出兵。

议事后吴主召二人私议，墨笔在手心轻轻
四画，手掌摊平时二人手中果是一般字迹，

“火”。
胸臆之中突然涌动惺惺相惜之情，他抬眼

去看周瑜，见那人注视吴侯，眼中不是对战事
的迫切，分明却是回忆神色。

这点他初时不甚理解，后来蒋干到东吴
来，周瑜立于江畔淡然开口说“瑜今日所为，不
过俱为先主”时，他才终于明白。

——周瑜此生所认定的，不过一个小霸王
孙伯符。便是他手中握了东吴军权，也不过一
则用来保护孙家周全，二来以防小人趁虚作
乱。他所顾虑的，终究还是孙策临死时那一句

“外事不决问公瑾”的国运相托。
再之后是江上会猎，都说“月下看美人，马

上看英雄”。他想那人纵马沙场指挥全局的模
样定是无比风华，他看不到，这倒着实是可惜
了。

因为那时诸葛亮已经一叶小舟离了东吴，
临行前他看见周瑜酹酒于江鼓舞士气，他听见
那人举杯而言，“敬破虏将军——”，全军士卒
齐声呐喊，“敬破虏将军！”，然后那人端起第二
杯酒，“敬主公——”，士卒齐声，“敬主公！！”，
最后那人端起第三杯酒，停顿了许久，慢慢开
口，“敬，讨逆将军。”他说的很轻，怕惊扰了什
么一般，然而全军将士却忍不住红了眼眶，“敬
讨逆将军！！！”，最后这句话喊得格外响亮。

——破虏将军孙坚。

——东吴之主孙权。
——讨逆将军孙策。
再后来他去东吴吊丧，漫天惨白纸钱，他

站在那人棺木前读着一纸空洞苍白的悼唁，
“吊君弘才，文武筹略；火攻破敌，挽强为弱。
想君当年，雄姿英发；哭君早逝，俯地流血
……”

他突兀的想起自己曾失言说“昔讨逆将军
……”时那人蓦地沉默的表情，还有又一次周
瑜醉了，低声说他这一生只有两个十年，第一
个十年他有伯符相伴，策马天下之间，自是相
尽欢。然而第二个十年，他孑然一身，虽怀瑾
握瑜依然，却什么也没有了。他还说，以前觉
得十年好短，现在觉得十年好长，好长……

诸葛亮重新握起笔，在墨砚上蘸了墨，抬
腕慢慢写着余下的语句。

月影横斜，清风皓月，他终于停下了最后
一笔。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他是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既遇知己

之明主，便发誓永远匍匐于明主之下为其脚下
之卧龙。他终此一生困于蜀地，就如同那个人
付身东吴百死不悔。他做不成游于四海的飞
龙，再不可能翱翔于九天之上。

史载：诸葛亮上疏刘禅，率军汉中，六次北
伐中原，多以粮尽无功。十二年，因积劳成疾，
病逝五丈，葬於定军山。

我最后一次坐载客三轮，已
是好几月前的事了。

当时我仍在筹备着中考，那
个下午天空中团簇着黛青色缠卷
的云翳，傍晚时青黑阴影印染尽
整片褐橙色的夕阳。出校门时天
色已然暗下来了，雨丝在灯火中
被剪成闪着银光的白线，涤荡一
新的阴湿空气冲刷着我的脸。

我在那个夜晚瞥见路口有那
样的一辆闪烁着明亮车灯的载客
三轮。

“……走不走？” 一个中年
男人跨在驾驶座上，抿着青紫色
微裂的嘴唇。我甚至在灯火通透
的夜色里看见烟白色的雾气氤氲
在他脸畔。白雾升腾间那张消瘦
蜡黄的脸上笼罩着薄薄的红光。

我犹豫片刻，依旧在凉意的驱使下上了车。
踏进车厢的瞬间却看见一个女孩，蜷缩在座位里
阖着双眼。不合身的破旧绛紫色外套裹在瘦弱的
身体上，中年男人觉察到我诧异的目光，回过头无
奈地微笑着。

“没办法……”三个字符纠结成一声长叹，太
息衍出一团白雾。车轮转动起来。

女孩靠在车厢转角里，身体紧紧贴着冰凉的
铁皮，原本紧闭的双眼在一阵颠簸中倏忽睁开。
街角赤色的灯火晕在黑而圆的眸子上，光影转折
一片灼人的暖。

黑而圆的眸子，却只投射过来呆滞迟缓的目
光。目光穿过极力礼貌微笑着的我，凝视着一片
虚幻的混沌。她的左手笨拙地抬起来做着抓握的
动作，随即缓慢地收回去。我忽而明白了这样一
个令人愤懑的事实了。

贫穷的父亲与智力残疾的小女儿。载客三轮
车与阴冷的雨夜。

她的眼神落在我脸上，仿佛探视到什么似地，
忽而漾起一抹灿烂的微笑。直勾勾的眼神下是僵
硬诡异的笑容。可怕的，但又是可怜而可哀的。

我的眼前忽地闪现出这对父女搀扶着彳亍在
泥泞地里的情景了，这辆三轮与永无尽头的长路
之行便是那泥泞地，湿溏溏一片铺满整个生活的
甬道。我从口袋里摸索出一条巧克力，塞进女孩
潮灼的手心。她执着那一小袋零食，犹犹豫豫地
想要还给我，脸上却满是抑制不住的欣喜。我摆
摆手，看着她安静地撕开包装纸。三轮车穿梭过
灯火流光的街道，停在了终点。

我在彼此的沉默中跳下车，可我又分明听见
她轻声的嚅哽。

“谢……”我回头的须臾，看见她幼猫般柔软
的神情。可怕的笑容，但又是可怜而可哀的。三
轮车消失在街角，载着女孩和她的巧克力。整个
夜，都融化进那可怕却可哀的笑容里了。

这次相遇成了我心底久挥不去的烙印。
之后的我依旧穿梭在日常里，然而那个雨夜

却令我久久难以释怀。我一次次回想起那对父
女，回想起浮在他们脸颊上眼眸上橘红的光斓。

你在一个又一个冗长的雨夜里哭泣呐喊，悲
怆的泪水沾湿单薄的衣衫。一个又一个黑夜里你
为生活疲惫奔命，对面歌舞升平的世界泡沫一样
浮起沉没。

但是你只有雨夜与亲人，可是你有雨夜与亲
人。

总有人被命运压迫，总有人为生计挣扎。总
有人在无数个寒冷的黑夜，蜷缩角落思念一个温
暖光明的华胥梦。

总有人不屈厄运，总有人抗争不息。总有人
与深爱之人依偎，在漫漫长夜划亮一束闪烁的烛
光。

夜终要尽天将明。我只得默默怀念着那张蜡
黄的脸，那抹怪异的微笑。这其中蕴藏着足以令
一切苦难湮灭殆尽的力量。然而无论贫苦是否会
终结，他们终在路上，在生活的路上，趟着泥浆高
歌前行。而我也只想说：

整个夜都融化进那可怕却可爱的笑容里了！

曾经看到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想哭，那就
微笑吧；如果想放弃，那就坚持吧；如果忘记阳
光，那就抬头寻找彩虹吧！”可要是没有热源，
拿什么，让你的明天依旧明媚如春？

初中的时候学过这样一篇散文，描述的是
一簇开的过分繁茂的紫藤萝，或者说，描绘的
是作者心中的半亩花田。也许前一天，刚刚经
历过黑暗洗礼的作者宗璞还望着内心停不下
的大雨停驻不前，可那簇紫藤萝过分繁密，阳
光过分耀眼，作者心中被大雨冲刷出的大洞就

在这不经意的热源前治
愈，完好如初。

我想这绝不仅仅是
一片单纯的写景散文，
作者更是在这一片花田
前，突然找到了人生的
意义，她说：

“也许我不该放弃，因为生命过分美丽。”
于是我也在一瞬间了悟，如果怀揣梦想，

如果想到放弃，想想这不顾花季，绽放美丽的
紫藤萝，想着已然笃定的方向，坚持的走下去。

我读过一本书，是一个像烟火一样短暂的
女孩的自述，她的名字叫田维，她的书叫《花田
半亩》。也许她鲜为人知，也许她只是茫茫人
海中不起眼的一滴水，可她却为她的短暂生
命，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她说：“我的眼角有一颗泪痣，我愿让它流

泪，而另一半就让它永远保持明媚的笑吧！”就
好像明知路尽头死亡的黑暗，却依旧渴望梦
想，忽视阴霾抬起头，微微笑，沐浴阳光，大步
大步向前进。

好像就是这么简单，当人生在行进的路途
中，闯入一片黑暗森林，只要先忽视眼前的寂
静冷清，铭记阳光的滋味，成功就没有那么难
以追求了。

我喜欢希望这个词，希代表希冀，望代表
梦想。等到到达终点回过头时发现，希望将阴
影点缀阳光，树影斑驳，走过的那一段路和你
心中的阳光一样，过分美丽。

试着让某一次心头的大雨冲刷掉你所有
的小情绪，试着学会在意生活中美好的部分。
不要让失败麻痹你的神经，忘记接下来的路该
怎么走。别消极，请一定记住：不要放弃，因为
生命过分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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